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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我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

销售价格的通知

乳发改字〔2024〕32号

各有关天然气经营企业：

为进一步疏导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矛盾，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政策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3〕286号）和《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完善市区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乳发改字〔2020〕45号）等有关要求，结合上游气源价格变动情况，经研究，决定联动调整我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居民用气继续实施阶梯价格制度。
（一）普通用户，按户年用气量分三个阶梯，第一阶梯为216立方米（含）以内的部分，价格由3.10元/立方米调整为3.28元/立方米；第二阶梯为216-336立方米（含）之间的部分，价格由3.72元/立方米调整为3.86元/立方米；第三阶梯为超过336立方米以上的部分，价格由4.65元/立方米调整为4.73元/立方米。

（二）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天然气独立采暖用户，按户年用气量分两个阶梯，第一阶梯为1800立方米（含）以内的部分，价格由3.10元/立方米调整为3.28元/立方米；第二阶梯为超过180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价格由3.72元/立方米调整为3.86元/立方米。

（三）居民阶梯气价以年度为执行周期，用气量在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新通气、新过户的居民用户，通气、过户当年按实际用气月数计算阶梯分档气量。

（四）户籍人口超过4人（不含）的家庭用户，每增加1人，年用气量基数相应增加54立方米。

（五）价格调整前，预购买气量的磁卡表用户已购买的预付气量价格不再追溯。

二、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社会福利场所、城乡社区居（村）民委员会以及居民住宅小区公共场所等按规定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不实行阶梯气价，价格由3.41元/立方米调整为3.57元/立方米。

三、对我市城乡低保和特困家庭生活用气价格不做调整，仍按照2.80元/立方米执行。

四、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天然气价格政策，做好价格公示、政策解释和调价抄表的衔接工作；定期向用户提供用气信息告知服务，指导提醒用户节约用气；普及安全用气、节约用气知识，落实安全巡检制度，保障居民安全用气。

本通知自2024年10月27日起执行。《乳山市物价局关于建立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乳价字〔2016〕2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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